
征 地 补 偿 方 案

经县政府同意，揭西县 2022年第一批次城镇建设用地选址

在金和粮库围墙外靠近和南村、和东村花圃山坡地地段，拟征收

金和镇和南村石牛埔股份经济合作社农民集体土地，面积约

0.0358公顷（折合 0.54亩）。依据土地管理法律、法规和《关于

印发广东省征地补偿保护标准 2016年修订调整的通知》（粤国土

资利用发〔2016〕1号）、《关于公布实施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

价的公告》（揭府公〔2021〕9 号）及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

土地管理的若干意见的通知》（揭西办发〔2019〕60号）等有关

规定，特制定以下征地补偿方案：

1、征地补偿每亩 6万元，即每公顷 90万元。

2、地上附着物、青苗补偿 4.5万元/公顷。

3、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按《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

强征收农村集体土地留用地安置管理工作的意见》（粤府办

〔2016〕30 号）及《揭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征收农村集体

土地留用地折算货币补偿的意见》（揭府办〔2016〕42号）的有

关规定,留用地安置按征地实际面积 10%计算，以 144万元/公顷

的标准折算为货币安置。

2022年 8月 29日



征 地 补 偿 方 案

经县政府同意，揭西县 2022年第一批次城镇建设用地选址

在金和粮库围墙外靠近和南村、和东村花圃山坡地地段，拟征收

金和镇和东村上埔经济合作社农民集体土地，面积约 0.2672 公

顷（折合 4.01亩）。依据土地管理法律、法规和《关于印发广东

省征地补偿保护标准 2016年修订调整的通知》（粤国土资利用发

〔2016〕1号）、《关于公布实施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的公告》

（揭府公〔2021〕9号）及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土地管理的

若干意见的通知》（揭西办发〔2019〕60号）等有关规定，特制

定以下征地补偿方案：

1、征地补偿每亩 6万元，即每公顷 90万元。

2、地上附着物、青苗补偿 4.5万元/公顷。

3、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按《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

强征收农村集体土地留用地安置管理工作的意见》（粤府办

〔2016〕30 号）及《揭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征收农村集体

土地留用地折算货币补偿的意见》（揭府办〔2016〕42号）的有

关规定,留用地安置按征地实际面积 10%计算，以 144万元/公顷

的标准折算为货币安置。

2022年 8月 29日



征 地 补 偿 方 案

经县政府同意，揭西县 2022年第一批次城镇建设用地选址

在金和粮库围墙外靠近和南村、和东村花圃山坡地地段，拟征收

金和镇和东村新厝经济合作社农民集体土地，面积约 0.1272 公

顷（折合 1.91亩）。依据土地管理法律、法规和《关于印发广东

省征地补偿保护标准 2016年修订调整的通知》（粤国土资利用发

〔2016〕1号）、《关于公布实施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的公告》

（揭府公〔2021〕9号）及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土地管理的

若干意见的通知》（揭西办发〔2019〕60号）等有关规定，特制

定以下征地补偿方案：

1、征地补偿每亩 6万元，即每公顷 90万元。

2、地上附着物、青苗补偿 4.5万元/公顷。

3、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按《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

强征收农村集体土地留用地安置管理工作的意见》（粤府办

〔2016〕30 号）及《揭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征收农村集体

土地留用地折算货币补偿的意见》（揭府办〔2016〕42号）的有

关规定,留用地安置按征地实际面积 10%计算，以 144万元/公顷

的标准折算为货币安置。

2022年 8月 29日



征 地 补 偿 方 案

经县政府同意，揭西县 2022年第一批次城镇建设用地选址

在金和粮库围墙外靠近和南村、和东村花圃山坡地地段，拟征收

金和镇和南村莲池经济合作社农民集体土地，面积约 0.4051 公

顷（折合 6.07亩）。依据土地管理法律、法规和《关于印发广东

省征地补偿保护标准 2016年修订调整的通知》（粤国土资利用发

〔2016〕1号）、《关于公布实施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的公告》

（揭府公〔2021〕9号）及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土地管理的

若干意见的通知》（揭西办发〔2019〕60号）等有关规定，特制

定以下征地补偿方案：

1、征地补偿每亩 6万元，即每公顷 90万元。

2、地上附着物、青苗补偿 4.5万元/公顷。

3、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按《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

强征收农村集体土地留用地安置管理工作的意见》（粤府办

〔2016〕30 号）及《揭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征收农村集体

土地留用地折算货币补偿的意见》（揭府办〔2016〕42号）的有

关规定,留用地安置按征地实际面积 10%计算，以 144万元/公顷

的标准折算为货币安置。

2022年 8月 29日


